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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会议委员会和秘书长在拟订会议日历草案 5. 重申其决定：＠只有用作讨论根据的发言，经

时，顾到下列各项原则： 有关机构请求，并向该机构提出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

(a) 大会核定的两年期会议日历应为有关期间

的会议方案的准绳；

(b) 联合国举行的一切会议不应超过大会拨充

此项用途的资源；

(C) 大会闭会期间，在特殊和非常情况下，可

由会议委员会核准更改日历，但此种更改，如影响到

两年期的下一年，则须经大会核准；

(d) 大会附属机构非经大会核准不得设立需要

额外资源的新的常设机构或会议期间或闭会期间的特

设机构。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如果尚未照此办理，应

对各自的附属机构作出类似的决定；

(e) 同一机构所举行的各届会议之间应相隔一

段充足的时间，以便各成员国从活动中取得最大的利

益，并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将来的活动。此种间隔时

间由有关机构决定；

(£) 联合国各机构应在各自固定的总部开会，

但是大会核准的关于本原则的例外情况则不在此限，

1. 注意到它的附属机构和秘书处已采取行动来

应用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 3415 (XXX) 号决

议所确定的标准，并促请所有机构继续努力，使它们

的会议记录合理化；

2. 再次吁请各附属机构考虑对其附属机构应用

标准 6, 其中规定对此种机构应停止提供任何种类的

会议记录漫

3. 重申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应

继续得到临时记录和记录定本；

4. 请秘书长在就要求设立新机构的决议草案提

出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时，具体说明所需提供的会议

服务，

@A/INF /31/2 和 Corr.1 。

后，才可以全文照求。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笫－O三次全体会议

31/141.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A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

大会，

1.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次

年度报告；＠

2. 赞同委员会打算立即承担其规约＠第十二条

所规定的关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的职务，并请它

及时提出其结论与建议，供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

议。

B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O三次全体会议

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修正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大会，

回顺曾在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042

(XXVII)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357CXXIX)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第 3418 (XXX) 号等决议

中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审查联合国

薪给制度，

满意地注童到委员会已及时完成此项审查工作的

主要部分，

＠第 2292 (XXII)号决议，附件，（ b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A/ 
31/30)，第一部分。

＠第 3357(XXIX)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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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了委员会有关此项工作的报告＠和秘书长以

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递交的意见＠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注意到委员会在其报告笫二章中列出的结论，＠

1. 决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作为一个常设机

构，应不断审查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一目前是美

国的公务员制度一同联合国制度薪津水平之间的关

系，但需适当顾及包括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在内的

一切有关因素；并决定，委员会在任何时间认为必须

采取纠正行动时，即应建议大会采取此种行动，或者

千两届大会之间迫切需要采取保持性行动以防止联合

国薪津与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薪津之间的差异过分

扩大时，应即在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运用范围内，

自行采取适当措施；

2. 决定：

(a) 应将等于服务地点调整数五级的数额并入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基薪；

(b) 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基数，应从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纽约市 100，改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纽约市

100, 

3. 核可本决议附件所载订正的专门人员以上职

类工作人员薪给税率、服务地点调整数率和薪给毛额

和净额1

4. 授权对薪津如按订正率计算低于按现行率计

算数额的工作人员支付不计养恤金的临时过渡津贴，

这种津贴的数额，以及逐步减少和最终消除这种津贴

的方式，应由委员会决定；

5. 决定如遇应计养恤金的薪给订正水平少千一

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的原有水平，则应暂时保持该水

平，直到订正水平赶上该水平为止；
, l l 

＠《大会正式记求，第三 I·一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A/ 

31/30)，第二部分，和 A/31/30/Add.10 
~A/31/239。

@《大会正式记永，第一： I一届会议，补编第 8 号) (A/ 

31/8 和 Add. 1 - 26), A/31/8/ Add. 6 兮义 1'1飞

6. 决耄今后应将按照“基薪或基本工资”计算的

各种高职费（解雇偿金、回国补助金、积存常年假折

付款项和死亡抚恤金）均改为按照“扣除工作人员薪给

税后的应计养恤金薪给“计算；

7. 决寞取消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现有的受扶养配

偶津贴，将现有津贴数额并入订正基薪，

8. 决寰将专门人员以上职类二级受扶养人的津

贴数额增至每年 300 美元，

9. 决定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修正专门人员以

上职类有受扶养人和无受扶养人的工作人员的回国补

助金数额表，

10. 决定，

(a) 将教育补助金规定下的核准偿还费用百分

数改订如下1

2 000 美元以下的费用……………．．．．．．．．． 75% 

2 001 美元至 3 000 美元间的费用……... 50% 

3 001 美元至 4 000 美元间的费用...…... 25% 

(b) 将在服务地点以外的不供膳宿的教育机关

求学的膳宿补助金的数额一律增至 750 美元，

11. 决龛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修正解雇偿金

的条件和数额，

12. 决烹在委员会对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津

的进一步研究获有结果以前，为了避免在此期间由于

把上文第 3 段为专门人员以上职类规定的订正工作人

员薪给税率应用于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而使一般事务人

员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数额有任何减少，现行的工作人

员薪给税率仍应作为临时措施继续适用于一般事务人

员职类，

13. 被可本决议附件内所载列的为执行上述各

项决定而对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所作的必要修正；

14. 清秘书长对工作人员服务细则作必要的相

应修改，并按照工作人员条例一二．二的规定，就修改

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15. 决定上述各项决定的生效日期为一九七七

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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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蕙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推进其关千国际

公务员薪给制度可能进一步改革的研究，并在这一方

面要求委员会顾到在其报告＠第 229 段内表示的意

见，就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可行

性，向大会提出报告；

2. 注意到委员会打算进行研究，以期得出一种

可将用作比较的公务员制度与联合国薪给制度之间的

“报酬总数”比较的方法，并要求委员会对一切职等完

成这种比较，至迟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它所得

到的结果；

3. 请委员会参照本届会议第五委员会内表示的

意见，重新审查：

(a) 特别在退休时，发给各种离职费（例如回

国补助金、解雇偿金）的条件，和对应得的这些款项

的最高总数确立限额的可能性；

(b) 采用“服务终了“补助金的可能性，特别注

意在何种情况下此种补助金的发给可能是正当合理；

(C) 对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子女中学以后教育给

予津贴的必要，特别是给予津贴以补助在工作人员本

国以外的国家里的教育费用的必要；

4. 请委员会审议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

各项办法，使因公死亡的工作人员的受扶养配偶或受

扶养子女所领一次总付的最高数额与上面第一节第11

段内所核定的解雇偿金表符合一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O三次全体会议

附 件

修正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条例三．二

以下文代忤现仆杀义的 ff, __ :',,J: 

＠同＿l，“'、纨凇 30 号}(A/31/30) ，纶二淄分，和 A/31/

30/Add.1 。

“每一f女每学年 IN:领补助金的数额为承认的教育费

)il垃初 2 000 义元的(i分之七十五，其次 1 000 义元的百

分之几十及再其次 1 000 义）C的百分之二I· Ti. 的总和；但

补助金垃凶鞭以 2 250 义儿为限。”

条例三．三

以下文代什(b)炊I

"(b) （一） 上作人员的崭给率载列在本条例附件一第 1

炊和弟 3 ，次内行，其薪给税按照卜．Jf税半计

3r.I 

税 牟
（百分款）

一－

有受扶养配偶或 元受扶扶人养鼻员配子偶女. 
应征税的薪酬总额 受扶养员子女的工 也无企
（以美元计） 作人 的工作

址切 10 000 儿······ 12.3 17.3 
丿［次 2 000 儿.... .. 25 29.7 
其次 2 000 兀...... 28 32.7 
Jt 次 2 000 儿...... 31 35,6 

其次 4 000 兀······ 34 39.5 
J L· 次 4 000 几...... 37 42.5 

其次 4 000 兀…… 40 45.5 

其次 5 000 兀..…· 43 48.5 
其次 5 000 元...... 46 51.5 
其次 5 000 兀...... 48 53.5 
其次 6 000 儿...... 50 55.5 
其次 6 000 儿...... 52 57.5 
其次 6 000 兀...... 54 59.5 

其次 7 000 儿…... 56 61.5 

其次 7 000 元..…· 58 63.5 

其余应扯悦崭酬..... 60 64.5 

”(一） ＿1．作人员的崭给半根据本条例附件一弟 7 款

订定者，其崭给税按照下开税率计算：

应征税的折酬总额
（以美元计）

其次 1 000 元·······································

税牟
（百分数）

址初 1 000 元....................................... 5 

其次 1 000 兀....................................... 10 

15 
其次 1 000 元....................................... 20 

其次 6 000)G.. ···.................................. 25 

Jt一一次 6 ooo JG··· ··· ···.. · ······ ··· ...... ... ...... ... 30 
其次 8 ooo JG"····................................. 35 

其次 8 000 兀....................................... 40 

Jt 次 8 000 兀...................................... 45 

其余应征税薪酬.................................... 50 

"（二） 柲 IS 长应决定上义第（一）项和弟（二）项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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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崭给税农中何者适用于根据本条例附件 附件一

一第 6 款订定其薪给率的各类人员。

“,（四） 崭额 JII 义元以外货币订定的工作人员，其适

川此项街给税；书的打关数额，应按此类工作

人员的崭给及通过时与上开美元数日等值的

节地货币计杆。”

条例三．四

以下义代件(a) ,；欢：

”(a) 依本条例附件－－第 1 款和第 3 款所定薪给!料

支崭的工作人员可支领扶养汴贴如下1

＂（一） 受扶养的子女每人每年 450 美元，但工作人

员如儿受扶并配偶，第一个受扶养子女则不

得支领此项汴贴，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应

享 ,(j 条例．：·· -：．第 (b)款第（一）项所规定的

:-Ii受扶养人崭给税轧

”(......:) 如儿受扶养的配偶，则受扶养的父母、兄弟、

姐妹之一每年 1lJ领 300 义元。”

薪给表和有关规定

以下文代忤现打的奶 1 ~次全义：

“1 . 联合 l斗开发计划＇片署长甘 i；要如 1机构行政竹

长地位相等，每年支崭 99 350 义儿，副秘书 l之协年支崭

76 030 义心坳理秘书长每年支崭 67 430 义丿i:;, 但须依

上作人员条例三． ：．规定的．I．．作人员船给税计划及当地

还用的服务地点调整数办理。如条件符合，他们）t应支领

工作人从一般支领的汴贴。”

以下文代忤现有的给 3 款，

“3. 除本附件纺 6 款另 {j规定外， l：任和特等·片员

职类以及七门人员职类工作人 1,l 的崭给应按照本附件所

载列的薪给表。”

以下文代替现有的弟 9 款，

“9 . 为保持各地办 1坟处生活水平均笘起见，秘书长

叩IJ4;tl．养恤金的服务地点刹整数以刹整本附件第 1 、第

3 两款所规定的基If, 此项调整数依仆．关办＇l攷处的当地生

活费用、生活水平以及有关因素与纽约悄形比较而定，无

须交纳工作人员街给税，其数额载千本附件。”

在附件一末足添入下列各表，



巳

“'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薪给表，分列年薪毛额和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后的净额 10 

（以美元计）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级

职 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九 + 十一 十二 十三

副秘书长
毛额 76 030 
净额 D 43 872 
净额 S 39 800.65 

助理秘书长
毛额 67 430 
净额 D 40 269.20 
净额 S 36 660.55 

主任(D-2)
毛额 52 650 54 160 55 700 57 300 

冲净额 D 33 552 34 276.80 35 002 35 738 
净额 S 30 756.25 31 398 32 038.50 32 686.50 冷

特等专员(D-1)
I 

毛额 43 890 45 320 46 760 48 190 49 650 51 070 52 450 漓
净额 D 29 245 29 960 30 680 31 395 32 112 32 793.60 33 456 l l l 
净额 S 26 931.05 27 567.40 28 208.20 28 844.55 29 481.25 30 084.75 30 671.25 + 

高等专员 (P-5) l 
毛额 38 190 39 340 40 460 41 530 42 600 43 690 44 790 45 890 47 000 48 110 泗
净额 D 26 298.80 26 896.80 27 479.20 28 035.60 28 592 29 145 29 695 30 245 30 800 31 355 阶
净额 S 24 298.35 24 833.10 25 353.90 25 851.45 26 349 26 842.05 27 331.55 27 821.05 28 315 28 808.95 灾

一等专员 (P-4)
毛额 29 940 30 910 31 880 32 860 33 860 34 860 35 850 36 840 37 880 38 930 39 980 40 980 
净额 D 21 755.80 22 308.70 22 861.60 23 420.20 23 964.40 24 504.40 25 039 25 573.60 26 135.20 26 683.60 27 229.60 27 749.60 
净额 s

二等专员 (p -3) 
毛额 23 910 24 760 25 620 26 460 27 300 28 170 29 060 29 940 30 760 31 580 32 400 33 230 34 080 
净额 D 18 193.30 18 706 19 222 19 726 20 230 20 746.90 21 254.20 21 755.80 22 223.20 22 690.60 23 158 23 624.20 24 083.20 
净额 S 116 978.25 17 444.20 17 912.90 18 370.70 18 828.50 19 297.55 19 755.90 20 209.10 20 631.40 21 053.70 21476 21 896.55 22 308.80 

协理毛专额员 (P-2) I 19 040 19 710 20 390 21 070 21 760 22 440 23 130 23 820 24 530 25 250 25 970 
净额 D 15 096.40 15 538.60 15 975.70 16 404.10 16 838.80 17 267.20 17 701.90 18 136.60 18 568 19000 19 432 
净额 S i 14 149.20 14 554;55 14 954.25 15 345.25 15 742 16 133 16 529.75 16 926.50 17 318.85 17 711.25 18103.65 

助理专员(P-1) i I 
毛额 i 14 300 14 900 15 510 16 120 16 750 17 380 18 020 18 640 19 260 19 860 
净额 D 11 917 12 331 12 751.90 13 169.20 13 585 14 000.80 14 423.20 14 832.40 15 241.60 15 637.60 
净额 S , 11 215.20 11601.60 11994.44 12 382.60 12 763.75 13144.90 13 532.10 13 907.20 14 282.30 14 645.30 

D－一适用于有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薪给率。

S一一适用于无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薪给率。



服务地点调整数额表（每级数额以美元计）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 增加（生活曹用比基准高的地区）

享 等 l二一一二 三 四 ---- -- --------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主任(D-2)

DSDSDS 

特等专员(D-1)D

s 

高等专员(P- S)D 

s 

一等专员(P-4)D

s 

二等专员(P- 3)D 

s 

协理专员(P-2)D

s 

助理专员(P-1)D

s 

1810 

1642 

1661 

1512 

1384 

1269 

1 249 

1150 

11« 

1057 

957 

889 

803 

749 

667 

626 

531 

499 

1 414 

1295 

1272 

1171 

1163 

1074 

979 

909 

826 

770 

687 

643 

549 

516 

1444 

1322 

1294 

1190 

1181 

1090 

1001 

929 

847 

789 

705 

660 

567 

533 

1 474 

1348 

1317 

1210 

1199 

1106 

1022 

948 

867 

807 

724 

617 

585 

550 

玉

1 339 

1229 

1219 

1124 

1046 

969 

889 

827 

743 

695 

603 

567 

衄
``.. 

六七

1362 

1249 

1236 

1138 

1065 

986 

911 

847 

762 

712 

621 

583 

1384 

1269 

1256 
1156 

1084 

1003 

934 

868 

781 

729 

640 

600 

,,\ 

1275 

1173 

1103 

1020 

956 

888 

799 

746 

656 

615 

- - 
九

1294 

1189 

1123 

1038 

975 

905 

818 

763 

673 

631 

1312 

1206 

1147 

1059 

993 

921 

837 

780 

690 

646 

1170 

1080 

1012 

939 

855 

797 

1192 

1100 

1030 

955 

1050 

973 

>r 

嫌
演
出
瀑
浊
冷
艺
荼
哼
撇
饵
艺
汗
芘

D-—适用于有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上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

S一一适用于元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胀务地点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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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减少（生活贵用比基准低的地区）

级
职 等．

_ 三 四 五 六 七 i、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副秘书长 D 1 755 
s 1 592 

助理秘书长 D 1611 

s 1 466 

主任(D -2) 
冲

D 1 342 1371 1400 1430 喻
s 1230 1256 1282 1307 I 

特等专员(D - l)D 
演

1170 1198 1227 1256 1284 1312 1 338 lll 
s 1 077 1103 1128 1154 1179 1203 1227 + 

高等专员(P -51D 
I 

1 052 1 076 1099 1121 1144 1166 1188 1210 1232 1254 ilD 
s 972 993 1 014 1 034 1054 1 074 1 093 1113 1133 1152 喻

一等专员(P -4)D 870 892 914 937 959 980 1 002 1 023 1045 1 067 
丧

1 089 1110 

s 808 828 848 869 888 907 927 946 966 986 1005 1 024 

二等专员(P - 3)D 728 748 769 789 809 830 850 870 889 908 926 945 963 

s 679 698 717 735 753 772 790 808 825 842 859 876 892 

协理专员(P -21D 604 622 639 656 674 691 708 725 743 760 777 

s 566 582 598 614 630 645 661 677 693 708 724 

助理专员(P-1lD 477 493 510 527 543 560 577 593 610 626 

s 449 464 480 495 511 526 541 556 571 586 

D—适用千有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洞整数。

s—适用千无受扶养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



八． 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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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偿金

以下义代替现付的附件三1

“斛雇的工作人员应依下列规定给予t芸金，

"(a) 除下文(b)、（ c) 和 (e)各款和条例丿L. : (b)款另行规定外，应依照下列办

法给予解雇偿金1

扣除工作人员薪给轧（如颊扣除）后的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发给月数

服务届漓年彖 永久任用 未定任斯考时任用 六个月以上定帛的暂时任用

少于一年......…．．． 不适用

1.........…......... 不适用

z..................... 3 

3..................... 3 
4..................... 4 
5..................... 5 
6····................. 6 
'l..................... 7 

3..................... 8 
9..................... 9 

10..................... 9.5 
11...,................. 10 

lZ···....... :.......... 10. 5 
13..................... 11 

14..................... 11. 5 

15或以上………... 12 

"(b) 凡工作人员因健康理由解职者，可领取等千

本附件(a)款规定数颤的偿金，但须减去该工作人员在应

领偿金的月数中依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领

取的残废津贴的数额。

”(c) 工作人员因服务成蟆不良遭受解雇，或因行

为失检，应予惩戒，而受立即撇职以外的免职处分者，秘

书长可斟酌情况发给偿金，其数额不得超过本附件(a)款

规定的偿金的半数。

"(d) 下列工作人员不发给解雇偿金，

“辞职人员，但业已接到解雇通知，而斛雇日期得到

双方同意者除外，

无

1 

1 

2 

3 

4 

5 

6 

1 

9 

9.5 

10 

10.5 

11 

11.5 

12 

l 按未滴的任期计算，每月发给一丛
期解雇偿金，但不得少于六星期。

3 

5 

7 

9 

9.5 

10 

10.5 

11 

11.5 

12 

“未定任期的暂时任 IIj 人从在第一年内被觯雇行，

“定期的暂时任用人员，工作至任命状中所规定的任

满日期者，

“立即撤职人员，

“弃职人员，

“依联合国合办上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规定退休

者。

”(e. ) 专为会议及其他知期上作或在特派团工作、

允任顺问或专家的工作人员及总部以外常设办 ·J坎处就地

雇川的工作人员，如经任 111状规定 III领觯雇仗佥者，可按

照该项规定发给解雇佼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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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回国补助金

以下义代替本附件的最后一句和补助佥数额表 1

“补助金的数额应与其服务联合国的年资相称，其比例如下：

工作人员禺享时有配

工作人员禹职时既元配
偶又元受扶养子女者

禹开本国蝗续
服务年敷 偶或受抉养子女者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如须扣除）后的应计养恤金

1·······"•··"··"········· 4 
2·······"•················· 8 
3........................... 10 

4·············..,·,········· · 12 
5··· 、.．．．．．．．．．．．．．.．．．．．．．．． 14 

6·········.. ·····"········· 16 

7················"•"•····· 18 

8················"·"·"··· 20 
9........................... 22 

10······.. ··................. 24 
11,.......................... 26 

12或以上...............… 28 

31/191.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

大会，

回顺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设立联合国财政

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第 3538(XXX)号决议，

重申其使本组织财政问题得到永久解决的决心，

考虑到委员会无法及时完成它的报告O 以供各会

员国在本届大会中进行适当审议，

1. 决定推迟到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联合国

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报告，

2. 请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以促

进本组织财政问题的永久解决，

3. 井清委员会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

情况的补充报告，

4. 并决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列
-

@I司上，《补编第 37 号）（A/31/37) 。

薪给的发给数，以星期计）

3 2 

5 4 

6 5 

7 6 

8 7 

9 8 

10 9 

11 10 

13 11 

14 12 

15 13 

16 14" 

入题为“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

协商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0七次全体会议

31/192. 联合检查组章程＠

大会，

回顺其关于设立、设置和继续设置联合检查组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第 2150(:XXI)号、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十九日第 2360(:XXII)号、一九七0 年十二月

十七日第2735A(XXV)号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第 2924 B(XXVII)号等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分、令-
＠并参看下文第十节 B.6，第 31/424 号决定。

@A/31/75/Add.1和Add. 1/Corr.1 。


